
上个月， 经市河长办对有关

河道进行复测， 奉贤区 2020 年

劣Ⅴ类水体已全部完成整治， 水

质监测全部达标。

据奉贤区水务局披露， “河

长 + 检察长” 新模式的探索已

得到市河长办、 市水务局的肯

定， 相关领导批示， 号召全市各

区河长办探索复制推广可能性。

“因为河道治理存在面上的共性

问题， 如控源截污、 水环境治理

等‘老大难’， 亟待一个长效机制，

以保持对其常效治理的能力。” 奉

贤区水务局局长吴利春说。

奉贤检察院表示， “河长 +

检察长” 新模式的建立， 促进了全

区河湖系统保护及水生态系统整体

环境改善， 为创造“新时代、 新片

区、 奉贤美、 奉贤强” 奠定了坚实

的生态基础。 目前， 市检察院也对

此表达关注， 要求奉贤区院予以总

结汇报， 以供全市借鉴。

据记者观察， 自河长制、 湖长

制诞生以来， 各级政府不断推动其

从“有名” 向“有实” 转变。 去年

底国家水利部发出指导意见， 提出

可对河 （湖） 长履职情况“采取明

查暗访相结合、 以暗访为主” “充

分借助党委督查、 政府督查、 纪检

监察、 人大政协监督等力量， 开展

专项督查或联合检查”， 以及“畅

通公众反映问题渠道， 建立有奖举

报机制， 调动社会公众监督积极

性” 等。 在长三角， 《沪苏浙皖检

察机关加强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检察协作三年行动方案》 补充了

检察监督对落实河 （湖） 长制的作

用： “推进生态检察官制度与河长

制、 湖长制对接， 实现生态检察官

派驻河长、 湖长办公室全覆盖。”

今年 6 月，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定》， 以地方立法形式进一步明确

了检察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和资源

的保护力度， 以及强化了公益诉讼

办案和检察建议的刚性。 这些制度

保障， 都促成了“河长 + 检察长”

模式作为一项崭新的“上海样本”，

得以成功运转。

此前奉贤区某镇所辖的塘

河， 一段时间内水质问题较为严

重， 区水务部门通过现场实地踏

勘， 发现问题源头是污水管网的

破损。

“河道问题， 根子在岸上。”

区水务局王万宽副局长一语道破

其中症结所在。 但这次， 水务部

门还有一张“底牌” 未出———那

就是奉贤区探索的“河长 + 检

察长” 依法治河新模式。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迅速介入这

起事件。 检察官通过现场取证， 向

属地镇政府制发了行政公益诉讼诉

前检察建议， 对方受到压力， 迅速

安排资金、 修复管网、 回流污水。

目前， 该河道已完成消劣工作。 这

一效率， 让水务部门称赞不已。

惊喜还在后面， 王万宽说：

“从河道整治角度来说， 更重要的

还有后续的巩固提升。 区检察院在

检察建议中提及的断头河黑臭影响

居民生活、 企业涉嫌超标排污、 未

取得排污许可证私自排污等问题，

由承办检察官根据实际制作回访计

划表， 明确回访时间及形式， 对

建议内容全程跟进， 不定期抽查

整改情况并拍照记录； 同时， 督

促行政单位建立长效监管及工作

衔接机制， 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 这种‘回头看’ 工作， 很好

地契合了污染治理后的巩固提升

步骤。”

如果说监督行政机关履行主

体责任， 是对解决问题的一种

“加速”， 那么对处于法院查封状

态的泄漏油库进行干预， 则是对

未解难题的“破冰” 了。

在奉贤某镇， 行政机关查明

了近期辖区内浦南河水质出问题

的源头， 但让他们一筹莫展的

是， 那座泄漏油库属于被外区法

院查封的资产， 属地政府没有处置

权。 同时， 油库原属企业法人也无

法联系上， 致使属地政府难以解决

这则河道污染源整治难题。

奉贤检察院介入后， 牵头召开

多部门沟通协调会， 邀请中华环保

联合会华东办事处负责人分析研判

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并协同区

河长办、 属地政府赴法院协调油库

应急处置问题。 经协商， 法院同

意镇政府对已查封的企业开展应

急处置， 协助油库泄漏事件源头

治理。

随后， 属地政府发函至法院，

法院及时回复。 最终， 行政机关在

不对油库本身进行任何变动、 不妨

碍执行工作的基础上， 截断了渗漏

油污， 一举解决了水质问题。 据奉贤区水务局介绍， 处于长

江三角洲东南的奉贤地广河多， 辖

区共有河道 3987 条 （段）， 占全市

总河道数 8.4%。 自 2018 年开展河

道消劣工作以来， 已陆续完成

2228 条 （段） 劣Ⅴ类河道的治理，

全区仅剩 115 条未消劣河道。 “但

这 100 多条河道多为‘村沟宅河’，

不少是‘断头浜’， 存在‘治反复、

反复治’ 等怪圈， 都是难啃的‘硬

骨头’。”

为破解河道治理难题， 为上

海自贸区新片区水环境保护提供

检察保障， 奉贤检察院与区河长

办签订专门意见， 构建检察机关

在河长制工作中的司法介入和助

推机制。

意见明确， 对辖区内的劣Ⅴ类

水体、 河湖黑臭等问题履职不到

位、 限期不清理的， 河长办将线索

移交检察院， 由检察机关通过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督促成员单位履

职， 针对未依法履职的， 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 河长办再督促成

员单位整改回复、 执行生效裁判等

方面提供协助。

意见实施后， 奉贤检方强化与

区河长办联动机制， 围绕互通信

息、 移送线索、 调查取证、 协作配

合、 督促履职、 提起诉讼、 协作执

行等 7 方面细化协作模式。 公益诉

讼办案组协同区河长办， 选取辖区

各街镇未消劣河道现场走访， 查看

河道水系水质状况、 河岸搭建、 企

业排污等情况， 及时了解消劣难点。

围绕区河长办移送的涉嫌破坏辖区

河湖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公益诉

讼线索， 检察官们第一时间介入，

赴现场实地勘察、 取证固证， 同时

强化内外协作， 合力应对环境污染

治理难题。 就问题整改时长、 落实

方案、 后续监管等问题， 检方协调

区河长办主动与属地政府、 涉案行

政机关沟通协调， 共同商讨治理难

点， 确保整改质效， 推动问题整改

“零阻力”。

检方还先后多次召开劣Ⅴ类水

质整治工作推进会， 深化跨行政区

域协作配合， 就治理过程中遇到的

跨区域治理难题， 提请市检察院、

协调兄弟单位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破解治理难题。

奉贤检方提供的数据显示， 自

“河长＋检察长” 新模式启动以来，

共发现河道污染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6 条， 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立案 26 件， 在前期调查核实的基础

上， 检方确定了每条未消劣河道污

染成因， 委托第三方对 18 条涉劣河

道取样检测， 全面、 客观收集涉河

湖环境污染证据， 针对河道污染及

沿岸企业排污治理中履职缺位情况，

相继向各街镇、 委办局制发各类诉

前检察建议 12 件， 通过行政公益诉

讼诉前程序督促各行政机关形成治

理合力， 积极履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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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建议啃下水环境治理“硬骨头”
上海探索“河长+检察长”河道治理新模式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清澈的浦南运河缓缓流淌， 开阔的视野间， 充盈着新鲜的空气。

鸟语花香的河畔， 一个个全新居民区拔地而起———在奉贤新地标 “上

海之鱼” 南侧， 一条沟通新老城区的 “十字水街” 蔚然成形。 过去，

这里遍布工业企业、 违法搭建以及畜禽养殖点， 而今这里实现了 “还

权于民、 还利于民”， 成为对市民开放共享的滨水生态公共空间， 是

南上海水环境改善最生动的一抹剪影。

在这巨变的背后， 是 2228 条劣 V 类水体的消除， 是 353 家工业

企业的整治， 是 320 ?万平方米的拆违， 有对 26 处 “难啃硬骨头”

的公益诉讼立案， 更有制发 12 ?检察建议的 “攻坚”。 在 “河长+检

察长” 这一全新 “上海样本” 的推动下， 奉贤 2020 ?劣Ⅴ类水体已

全部完成整治， 水质监测全部达标。 而奉贤区的这一探索， 也有望在

全市得到借鉴推广， 以期解决水环境治理的 “老大难” 共性问题。

检察建议督促基层政府履职

检察官实地踏勘河道污染情况

检方牵线搭桥 截断渗漏油污

加强协作 合力推进辖区水生态保护

“河长＋检察长” 新模式在上海率先开启

检察官在查看河道污染情况 本版照片由奉贤检察院提供

“河长+检察长” 依法治河新模式签约仪式现场


